承诺函

致：贵州尊朋酒业有限公司
我单位针对采购LED灯具项目郑重作出以下承诺：
1.我单位具有履行合同所必备能力。
2.我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存在控股、管理关系的关联单位未同时参与本项目投标。
3.严格遵守采购人现行供应商管理制度及其经合法程序修订后的版本。
4.我公司未被采购人及其上级公司列入黑名单或限制参与采购活动。
5.2022年7月1日至今我公司未被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www.gsxt.gov.cn）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（黑名单）。
6.2022年7月1日至今我公司未被“信用中国”网站或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（http://zxgk.court.gov.cn/)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。
7.我公司未被责令停业，未被暂扣或吊销执照，不存在吊销资质证书，执照、资质证书过期或因此引起执照、资质证书变更的事项而未变更执照、资质证书的情形。
[bookmark: _GoBack]8.我单位及我单位法定代表人在2021年1月1日至今无行贿犯罪行为。
9.我单位未进入清算程序，未被宣告破产，不存在其他丧失履约能力的情形。
10.我单位关于本项目未联合体投标
11.如我公司有幸成交本项目，本项目不进行分包、转包。
如上述承诺不实，我单位愿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责任。
注：该授权委托书针对贵公司本项目可能存在的一次、二次、三次采购均有效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供应商名称：         （盖单位公章） 
日      期：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